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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復式正義工作模式之研究

－以衝突調解模式為中心

摘 要

修復式正義的理念，經由發想到實踐，已經從刑事案件（成年與少年犯罪

事件）擴展運用校園、軍隊、甚至是職場領域。衝突事件的修復歷程，必須經

由訓練有素的工作者運用相關核心知識與技能，導引事件的加害人與被害人在

修復會議對話，進而達成協議。就以工作者的角度，此一歷程即為修復式正義

的工作模式。

全球主要推動修復式正義的國家均有其工作模式，不僅作為工作者的執業

依據，亦為監督者的考評基準。修復式正義實踐歷程的工作模式，主要是運用

助人工作的溝通模式，形成兩造當事人對話為目的，自有其文化背景。北美地

區的「被害人與加害人調解模式」（Victim Offender Mediation, VOM）模式

所呈現的是指導原則（Guidelines）1，英國與紐西蘭採取工作準則（Best Practice

Guidance），澳洲則依據各州所採取的模式而有不同的工作模式，形式上大抵

採調解方式，但少年事件如同紐西蘭，採取家庭團體會議（Family Group Con-

ferencing, FGC）2。至於非官方組織如國際復和實踐機構（International

Institute for Restorative Practices, IIRP）則提出「真實的正義」（Real

Justice）工作模式，以腳本（Script）架構幫助工作者順利的主持會議，同時

也無需參與密集的調解或諮商訓練。不論何者，彼等工作模式均以導引對話作

為工作導向、以簡要原則提示作為會議主持步驟。

我國於 2011年推行修復式司法方案，國家政策明訂採取VOM，但並未進

一步的提出指導原則。非政府組織則以「中華修復促進協會」於 2016 年提出

「衝突調解模式（Conflict Mediation, CM）作為修復式司法之工作模式 3， 同

時也全面應用於空軍修復式程序。我國修復式正義於 2017 年「司法改革國是

會議」決議，將立法明訂進入司法程序，這也意味著修復式正義的工作經由法

制化的結果，將更加精緻與嚴謹，工作模式是確立修復式正義發展的基石。

1 為行文便利，「被害人／加害人調解模式」，均以 VOM表示之。

2 為行文便利，「家庭團體會議」，均以 FGC表示之。

3 為行文便利，「衝突調解模式」均以 CM表示之。




